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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 26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審議與場外衍生工具交易有關的三項附屬法例的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匯報審議與場外衍生工具交易有關的三項附屬

法例的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2014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下稱 "《修訂條例》")
於2014年3月 26日獲得通過，就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監管架構訂

定條文。《修訂條例》迄今尚未實施，原因是監管制度的實施細

節仍有待在相關附屬法例中訂明。  
 
3.  據政府當局所述，新的監管制度將會分階段實施。首階

段會先落實強制性匯報及相關備存紀錄責任，以及該制度的整

體框架；至於強制性結算責任和相關的備存紀錄責任，則會在

較後階段實施。《修訂條例》會隨着所需附屬法例的制定而分

階段生效。  
 
4.  政府當局訂立了下列 3項附屬法例，用以實施新的場外

衍生工具監管制度的第一階段  ⎯⎯  
 

(a) 《2015年〈2014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生效日期 )
公告》(下稱"《生效日期公告》")，以指定2015年 7月
10日為若干主要有關強制性匯報及相關備存紀錄

責 任 ， 以 及 該 制 度 整 體 框 架 的 條 文 開 始 實 施 的

日期；  
 



 2

(b) 《證券及期貨 (場外衍生工具交易  ⎯⎯  匯報及備存

紀錄責任 )規則》 (下稱 "《匯報規則》 ")，以詳列強

制性匯報及相關備存紀錄責任；及  
 

(c) 《證券及期貨(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及結算所)公告》(下
稱"《訂明公告》")，以處理從《修訂條例》引入的"
場外衍生工具產品"一詞剔除出來的範圍。  

 
5.  上述 3項附屬法例將由 2015年 7月 10日起實施，惟《匯報

規則》中就自動化交易服務中央對手方須作出的匯報訂立的第

15條，則會自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藉憲報

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有關的 3項附屬法例  
 
《 2015年〈 2014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2015年第 95號法律公告 ) 
 
6.  《生效日期公告》的目的是要使《修訂條例》有關場外

衍生工具監管制度的整體框架和該制度下的強制性匯報及相關

備存紀錄責任的條文，以及《修訂條例》第 3部 (關於在《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III部之下的保障的修訂 )、第 5部 (關於就市場失當

行爲罪行作出交出令的修訂 )及第 6部 (相應修訂 )，於 2015年 7月
10日起生效。  
 
《證券及期貨 (場外衍生工具交易  ⎯⎯  匯報及備存紀錄責任 )
規則》 (2015年第96號法律公告 ) 
 
7.  《匯報規則》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第 1部載有為闡釋規則的定義，包括  ⎯⎯  
 

(i) 載列 "獲豁免人士 "涵義的條文 (第 3條 )；  
 

(ii) 載列訂明人士在何情況下會被視爲 "已代表聯

屬公司在香港進行交易 "的條文 (第 4條 )；  
 

(iii) 載列誰是就匯報及備存紀錄責任的目的而指明

的 "訂明人士 "的條文 (第 5至 6條 )；及  
 

(iv) 載列何謂就匯報及備存紀錄責任的目的而指明

的 "指明場外衍生工具交易 "的條文 (第 7至 8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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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2部說明匯報責任及其須如何履行，當中包含 3個
分部如下  ⎯⎯  

 
(i) 第 1分部 (第 9至 16條 )指明何時產生匯報責任，

並闡述 [不同匯報實，即 ]認可機構、核准貨幣

經紀、持牌法團以及中央對手方的不同匯報

責任。該分部亦包括規定匯報新的交易、追溯

匯報以往的交易及匯報其後事件的條文；  
 

(ii) 第 2分部 (第 17至 18條 )指明匯報責任視爲已被

遵守的情況，即聯屬公司已匯報某項交易或

其後事件；及  
 

(iii) 第 3 分 部 (第 19 至 26 條 )指 明 須 如 何 遵 守 匯 報

責任。當中特別指明必須匯報的特定交易資料

(包括在何種情況下某些資料可被掩蓋並須於

其後不再被掩蓋 )；須以何種形式及方式匯報

該些資料；以及匯報該些資料所須遵守的時限

(包括任何延緩期或寬限期可能適用的情況 )；  
 

(c) 第 3部 (第27至 30條 )闡述備存紀錄責任，並指明須備

存的紀錄以顯示已遵守匯報責任、須備存紀錄的時

期及須備存紀錄的方式；  
 

(d) 第 4部 (第 31至 32條 )說明適用於在香港成立為法團

的認可機構的匯報及備存紀錄責任 (如旗下附屬

公司獲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指明 )；  
 

(e) 附表 1指明匯報責任適用的產品類別及產品類型，

亦更詳盡列出須匯報的特定交易資料；及  
 

(f) 附表 2指明根據第 29條的備存紀錄責任而須備存並

關乎指明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紀錄。  
 
《證券及期貨 (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及結算所 )公告》(2015年
第 97號法律公告 )  
 
8.  《訂明公告》訂明若干證券和期貨市場及結算所，用以

將在這些市場上交易並由這些結算所進行結算的證券及期貨合

約，從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571章 )附表 1第1部第 1B(2)(c)
條所訂的 "場外衍生工具產品 "一詞的定義剔除出來。換言之，上

述證券及期貨合約將不受場外衍生工具監管制度所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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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  
 
9.  在 2015年 6月 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

組委員會研究有關的 3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

附錄。  
 
10.  小組委員會由單仲偕議員擔任主席，與政府當局舉行了

兩次會議，研究該 3項附屬法例，亦曾邀請業界及公眾發表意見。 
 
11.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充分時間研究該 3項附屬法例，立

法會在 2015年 6月 10日的會議上通過決議，把審議期延展至

2015年 7月 8日。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2.  小組委員會普遍支持為實施新的場外衍生工具監管制

度第一階段而訂立的 3項附屬法例。委員進行的商議工作綜述於

下文各段。  
 
豁免遵從《匯報規則》的基礎及涵蓋範圍 (第 3條 ) 
 
13.  小組委員會察悉，外匯衍生工具 (包括不交收遠期 )及利

率衍生工具 (當中以掉期息率居多 )在香港場外衍生工具市場所

佔的份額達 90%以上，以及《匯報規則》所訂的強制性匯報責任，

就現階段而言，旨在於初期只涵蓋某些類型的掉期息率及不交

收遠期 (即是將會由金管局指明的貨幣及浮動利率指數內的普通

掉期息率 (浮動對固定 )及普通基準掉期 (浮動對浮動 )；以及將會

由金管局指明的貨幣的不交收遠期 )。其他衍生工具則會在較後

階段涵蓋，而《匯報規則》亦會作相應修訂。  
 
14.  小組委員會進一步察悉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匯

報規則》第 3(2)條，如認可機構、核准貨幣經紀或持牌法團在某

產品類別範圍内的所有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名義數額總和不超

過 3,000萬美元，而該認可機構、核准貨幣經紀或持牌法團沒有

代表聯屬公司或 (如屬在境外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 )境外分行

在香港就該產品類別進行任何場外衍生工具交易 (這種交易以下

稱爲 "在香港進行 "的交易 )，則可享有 "獲豁免人士 "寬免待遇。  
 
15.  主席詢問將前述上限定為 3,000萬美元的理據為何，並

要求當局澄清，為獲得豁免而無須作強制性匯報的目的而計算

未完結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名義數額總和，當中是否會以某一

特定時間或時段作為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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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當局表示，提供豁免待遇是為了減輕規模較小的機

構及並非活躍參與者的合規負擔，而在考慮場外衍生工具市場

的當前情況及業界意見後，才將界線定在 3,000萬美元。就訂明

人士而言，只要未完結的相關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名義數額總

和在任何時間不超過 3,000萬美元，該人士便可獲豁免而無須遵

從強制性匯報規定。  
 
17.  為衡量將有關上限定為 3,000萬美元的做法是否恰當，

小組委員會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如將上限定於該水平，目

前可獲豁免而無須遵從強制性匯報規定的市場參與者的數目及

百分比為何。  
 
18.  政府當局表示，現時 85個認可機構或持牌法團持有掉期

息率持倉，而金管局及證監會預計當中 7間認可機構 (即 8.2%)將
可享有 "獲豁免人士 "寬免待遇，即是說，該等機構的掉期息率持

倉量少於 3,000萬美元，而且亦沒有任何 "在香港進行 "的掉期息

率交易。屬於這 7間認可機構的掉期息率交易的總名義數額，在

85個持有掉期息率持倉的認可機構或持牌法團當中，佔掉期息

率交易的總名義數額接近 0.003%。  
 
19.  政府當局亦表示，現時 135個認可機構或持牌法團持有

外匯遠期 1(包括不交收遠期 )持倉，而金管局及證監會預計當中

兩間認可機構 (即 1.5%)將可享有 "獲豁免人士 "寬免待遇，即是

說，該等機構的不交收遠期持倉量少於 3,000萬美元，而且亦沒

有任何 "在香港進行 "的不交收遠期交易。屬於這兩間認可機構的

不交收遠期交易的總名義數額，在 135個持有外匯遠期持倉的認

可 機 構 或 持 牌 法 團 當 中 ， 佔 外 匯 遠 期 交 易 的 總 名 義 數 額 的

0.0014%。政府當局表示，沒有核准貨幣經紀持有掉期息率或不

交收遠期持倉。  
 
延緩期及寬限期 (第 19條 ) 
 
20.  小組委員會察悉，匯報責任應於交易的兩個營業日內履

行，但匯報實體最初將獲給予 6個月的 "延緩期 "及其後再獲給予

3個月時間 (即合共 9個月的 "寬限期 ")。主席要求當局澄清，給予

延緩期及寬限期的理據及其適用情況為何。  
 
21.  政府當局表示，在最初給予 "延緩期 "，目的是確保匯報

實體有足夠時間設立所需的系統連結，以便透過由金管局操作

或由他人代其操作的電子匯報系統，向金管局作出匯報。給予

                                              
1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現時沒有關於不交收遠期及交收遠期持倉量的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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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限期 "是為了完成追溯匯報之前的交易，以確保匯報實體有足

夠時間整理和匯報需要作出匯報的過往交易。政府當局進一步

表示，每當有新產品類型須作出匯報時，新的延緩期及新的寬

限期也會適用，原因是新產品類型當中或具備一些特點，需待

系統提升後才能加以匯報。  
 
匯報其後事件 (第 25條 ) 
 
22.  小組委員會察悉，匯報實體除了匯報在《匯報規則》生效

後訂立的須予匯報交易 (即新的交易 )，以及追溯匯報以往訂立但

尚未完結的交易 (即在《匯報規則》生效前訂立但在當時仍未完

結的須予匯報交易 )外，還應匯報任何與已匯報交易有關的其後

事件，例如交易條款 (如名義數額 )變動、局部終止等。  
 
23.  吳亮星議員詢問，財經界是否清楚明白 "其後事件 "如何

界定。吳議員認為，第 25(3)條的草擬方式在某程度上令人覺得，

如在同一日有多於一宗其後事件發生，匯報實體只須就該日呈

交交易資料一次，至於哪宗事件應予匯報，則不得而知。  
 
24.  政府當局表示，不同場外衍生工具交易或會出現各種屬

"其後事件 "定義範圍的情況。一般而言，具體詳情載於交易各方

所簽訂的協議內。如在同一日有多於一宗其後事件發生，訂明

人士只須就該日呈交交易資料一次，但前提是，所呈交的交易

資料涵蓋該日發生的所有其後事件。政府當局解釋，第 25(3)條
現時的草擬方式旨在令匯報更具彈性，因為部分訂明人士可能

會每日就逐宗其後事件作匯報，但其他訂明人士則可能每日就

該類事件作一次過匯報。  
 
呈交掩蓋對手方身分的詳情 (第 26條 ) 
 
25.  小組委員會察悉，根據第 26(1)條，匯報實體在匯報指明

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交易資料時，如符合以下兩項規定，便可

就該項交易的對手方呈交掩蓋對手方身分的詳情，而非識別對

手方身分的詳情： (a)呈交識別對手方身分的詳情，受某司法管

轄區的法律，或主管當局或規管機構所禁止；及 (b)有關的司法

管轄區是證監會在金管局同意下指定的司法管轄區。 "掩蓋對手

方身分的詳情 "的定義為指明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對手方的詳

情，而該詳情對該對手方的描述方式，令人無法確定該對手方

的身分；"識別對手方身分的詳情 "是就指明場外衍生工具交易而

言須予匯報的交易的資料，而從該等資料中，可確定交易的對

手方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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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主席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哪些司法管轄區禁止呈交

識別對手方身分的詳情。政府當局表示，證監會所指定的 18個
司法管轄區已制定私隱法例，禁止訂明人士披露指明場外衍生

工具交易的對手方身分的詳情。新加坡、美國及澳洲等其他司

法管轄區亦有訂明容許類似掩蓋身分詳情的做法。吳亮星議員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如指明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對手方聲

稱，呈交識別對手方身分的詳情受其司法管轄區禁止，而該司

法管轄區並非證監會指定的司法管轄區之一。  
 
27.  政府當局表示，如有關對手方所屬的司法管轄區並非

證監會在金管局同意下指定的司法管轄區之一，訂明人士可致

函證監會或金管局，述明獲法律意見支持的原因，解釋為何應

指定該個別司法管轄區。  
 
分階段實施監管架構  
 
28.  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將分階段實施場外衍生工具

市場的監管架構。首階段會先落實強制性匯報及相關備存紀錄

責任，以及該制度的整體框架 (一如該 3項附屬法例所載 )；至於

強制性結算責任和相關的備存紀錄責任，則會在較後階段實施。 
 
29  張華峰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定期向立法會報告實施

該 3項附屬法例所建議的強制性匯報規定的進展，當局又有否計

劃將強制性匯報規定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其他衍生工具交易。  
 
30.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把匯報規定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其

他衍生工具產品 (例如信貸、股票及商品衍生工具 )的交易。當局

即將就下一階段推展制度的立法建議諮詢公眾，屆時會向立法

會議員報告實施強制性匯報規定的最新進展。政府當局計劃於

2015年下半年進行有關的公眾諮詢，務求在 2016年年中實施下

一階段。  
 
法律及草擬事宜  
 
31.  經逐項審議該 3項附屬法例的條文，小組委員會並無發

現有關的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並察悉小組

委員會法律顧問就若干草擬事宜所提出的疑問 2及政府當局對有

關事宜作出的回應 3。  
 
 
                                              
2 隨立法會 CB(1)975/14-15(01)號文件發出。  
3 隨立法會 CB(1)975/14-15(02)號文件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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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32.  小組委員會對該 3項附屬法例並無異議，並且不會提出

任何修訂建議。  
 
 
徵詢意見  
 
33.  謹請議員察悉上文所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6月 25日



附錄  
 

審議與場外衍生工具交易有關的三項附屬法例的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單仲偕議員 , SBS, JP 
 

委員  吳亮星議員 , SBS, JP 
 
張華峰議員 , SBS, JP 
 
(總數： 3名委員 )  
 
 

秘書  羅英偉先生  
 
 

法律顧問  王嘉儀小姐  
 
 

 
 


